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后勤保障处招标管理细则 

（试行） 

 

一、总 则 

1、为适应学校改发展的需要，加强和规范后勤保障处各项招标活动，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处招标工作的实

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2、招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3、学校纪委（监察）、审计部门依法对招标活动实施监督管理。招标活动及

其当事人必须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二、招标范围及内容 

1、招标范围 

凡报经学校批准且配套资金落实、条件具备、准予实施的各类服务类项

目等和预算经费在 5万元以上的零星维修类项目等，均须纳入招标范围统一实行

招标管理。 

2、招标内容 

（1）各类服务类项目如：物业管理、校园道路保洁、绿化养护、商铺招租、

食堂租赁等； 

（2）各类零星维修类项目如：房屋修缮、各类设备维护维修、置换和安装、

道路和各类水电煤等管网维修等工程项目； 

（3）依照有关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其他项目。 

三、招标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1、设立招标工作领导小组（即“3+1” ）。组长由主管校领导担任，成员由

校纪委（监察）、审计处、财务处、后勤保障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主要职责：

负责制定如：物业管理、校园道路保洁、绿化养护、商铺招租、食堂租赁等各类



服务类项目以及重大零星维修类项目等招标项目的原则、范围、标段划分和内容

等工作，审核招标工作文件。处理招标活动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2、设立服务类项目招标工作评审小组。组长由主管校领导担任，副组长由

校纪委副书记担任，成员由校长办公室、财务处、审计处、资产处、学生处、后

勤保障处等部门负责人组成。主要职责：负责评审各类服务类项目如：物业管理

项目、校园道路保洁、绿化养护、商铺招租、食堂租赁等各类招标项目并确定中

标单位。处理招标活动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3、设立维修类项目招标工作评审小组。组长由校纪委（监察）负责人担任，

成员由审计处、财务处、后勤保障处等部门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组成。主要职责：

负责评审预算经费在 5万元以上的零星维修类项目等，并确定中标单位。处理招

标活动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4、设立后勤保障处招标工作小组。组长由后勤保障处负责人担任，成员由

后勤保障处相关人员组成。主要职责：负责后勤保障处所有服务类、维修类项目

的招标组织工作。协调和处理招标活动中的其他一些事项。 

四、招标工作规则 

1、一般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和“邀请招标方式”实行招标。 

2、经招标工作领导小组专项审批可不进行招标的下列特殊项目，可不予招

标： 

（1）为与现有设备配套而需从该设备原供应商处购买零配件的； 

（2）项目标的单一，适宜采取竞争性谈判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 

3、项目招标文件的内容应清晰、明确地提出所有实质性的要求和条件，以

及拟将签订该项目的合同主要条款。 

4、投标人按有关规定提出申请投标，在接受参加投标资格的预审通过后，

依法享有投标人的权利和义务，承担投标人的责任，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应全面

响应招标文件提出的各条款的实质性要求。 

5、确定投标文件为“废标”的条件因素： 

（1）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未密封，未加盖法人或单位公章和未有法定代表

人、单位负责人或者被授权人签名的； 

（2）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格式填写或者字迹模糊不清的； 



（3）未提供有效投标文件的； 

（4）没有按照要求交纳投标保证金的； 

（5）不能满足完成招标项目期限的； 

（6）附有招标人无法接受的条件的； 

（7）招标工作评审小组认定为“以低于成本价竞标”，且投标人不能合理说

明或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 

（8）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6、招标工作评审小组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

件进行比较和评审，投标文件应当最大限度的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

求，招标工作评审小组评审采用综合评价的办法进行评标。 

7、按本办法须实行招标的项目发生下列情形的，招标工作评审小组应提出

修正方案，报经招标工作领导小组核准后，重新组织招标： 

（1）通过资格审查的公开招标的投标人不足 3人，或邀请招标的投标人不足

3人的； 

（2）经评议为有效投标的投标人少于 3人的； 

（3）经查实，招投标过程中有不公正行为，影响招标结果，经招标工作评审

小组裁定招投标结果无效的。 

（4）连续两次招标失败的项目，可按程序重新申报，经招标工作领导小组核

准调整招标方式或者不再进行招标。  

    五、招标方式与工作程序 

1、拟定招标方案  

根据本办法的职责分工，招标工作小组按项目的情况，拟定招标工作方案

和招标文件，经招标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在学校网站上发出招标通知或发布信

息公告。 

2、发放招标文件  

招标工作小组对投标人的投标申请及其资质能力等情况审核后，向符合要

求的投标人发放招标文件及相关材料，或按规定要求收取投标保证金。 

4、签收投标书  



投标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限内，及时将投标书交给招标工作小组签收封

存（超出投标书递交截止时限的投标人，视为自动放弃投标权利，其超时递交的

投标书按废标处理）。 

5、组织开标  

招标工作小组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开标时间和地点，在纪委（监察）、审计

等部门有关人员监督下统一开启投标书，确认其有效或无效，并宣告本次招标是

否流标。 

6、组织评标  

根据开标的情况，招标工作评审小组成员按评标工作的要求、标准，各自

作出对候选中标人的评价，按综合评价顺序排出候选中标人名单。 

7、发出中标通知  

招标工作小组及时将定标结果通知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按经招标

领导小组及有关律师审核的项目合同书，与中标人签定该项目合同。学校对不中

标者不做任何解释。投标单位不管中标与否，学校都不予退还投标资料。 

8、签定项目合同  

招标工作小组严格按照核准后的合同内容条款，通知中标人凭《中标通知

书》前来办理项目合同签定手续。 

六、附 则 

1、本细则由后勤保障处负责解释。 

2、本细则执行中如遇有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与学校有关规定相互抵触的，

按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后勤保障处 

2011年 6月 30日 

 


